机动车驾驶人办证须知
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机动车驾驶证的管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规定，凡在本市领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接受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

二、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持身份证明到有关培训学校报名；申请增加准驾车型（加考）的人，应当持身份证明、驾驶证到有关培训学校报名；初次申领郊区（县）轻便摩托车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的交警支（大）队提出申请。

三、机动车驾驶证换证，可以到所属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申请换证。也可以到所辖交警支（大）队，委托区（县）交通安全教育学校服务站申请换证；管辖关系在崇明县的驾驶人可直接在崇明县交警大队申请换证。

（一）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驾驶人应当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内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3、机动车驾驶证；4、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5、《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二）达到规定年龄换证。驾驶人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3、机动车驾驶证；4、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5、《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三）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驾驶人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机动车驾驶证；3、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4、《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四）驾驶人因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如住址、管辖关系等）发生变化或因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的，应在三十日内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换证（身份证明号码需要变更的驾驶人，应当直接到所属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申请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机动车驾驶证；3、有关变更证明；4、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5、《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五）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条件的，应当在三十日内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降低准驾车型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机动车驾驶证；3、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4、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5、《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四、外省市机动车驾驶证转入换证。应当到所在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提交以下证明、凭证申请转入换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机动车驾驶证；3、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4、申请人在外省市车辆管理所未按照规定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或者同时申请办理有效期满换证的，还应当提交《身体条件证明》；5、《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五、机动车驾驶证补证可以向所属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申请补证，也可以向所辖交警支（大）队、委托区（县）交通安全教育学校服务站申请补证；管辖关系在崇明县的驾驶人可直接在崇明县交警大队申请。驾驶人应带好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向管辖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当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书面声明遗失，并说明遗失原因。
六、机动车驾驶证审验。换发机动车驾驶证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人, 应当每两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准驾车型为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人，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当年记分周期结束后十五日内（可提前30日办理审验）,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七、满分学习。

1、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满分教育通知书》，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或驾驶证暂扣凭证，在15日内到所属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的受理窗口办理登记手续，领取满分教育通知书。

2、按时参加满分教育学习，学习结束领取“科目一”《预约考试凭证》。

3、携带身份证明和“科目一”《预约考试凭证》，按时参加“科目一”考试。

4、经相关考试合格后，领取机动车驾驶人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

（1）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第一次达到12分的，预约科目一考试；

（2）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两次（含）以上达到12分的，预约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

5、参加交通违法记满12分考试第一次不合格的，可免费补考一次。补考后仍不合格的，按规定重新缴纳不合格科目的考试费用，并重新预约后，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6、凭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到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领取驾驶证。

八、代理人代理机动车驾驶证的换证、补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延期办理和注销业务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复印件，以及机动车驾驶人与代理人共同签字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或者《身体条件证明》。

九、机动车驾驶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1、 死亡的；

2、 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

3、 提出注销申请的；

4、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

5、 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

6、年龄在60周岁以上，在一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或者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在两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或者持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在三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

7、年龄在60周岁以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只具有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或者年龄在70周岁以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只具有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型的；
8、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的。

有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公告机动车驾驶证作废。

十、恢复驾驶资格。因第九条第五项、第六项情形之一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两年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科目一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

郊区（县）轻便摩托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应当到管辖地交警支（大）队驾驶人管理窗口提出申请；其他的申请人，应当到所属辖区的车辆管理所分所的受理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3、由全市便民数码照片拍摄点拍摄的驾驶证专用数码照片；4、《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 网上办事请您在政府网站（http://gaj.sh.gov.cn）上查询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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